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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腸癌篩查計劃 
 

參加者同意書 
承諾及聲明 

 
 

此中文版本為英文版本之譯本， 如中、 英文兩個版本有任何抵觸或不相符之處， 應以英文版本為
準。 

 

1. 本人明白，  大腸癌篩查計劃 ( “ 計劃 ” ) 於 2016 年 9 月  28 日展開，  直至由政府指定的
日期為止。  

2. 按照計劃的安排，  本人明白：  

a. 會由已登記參加計劃的基層醫療醫生和大腸鏡醫生 ( 二者統稱  “ 服務提供者 ” ) 

提供臨牀護理服務； 
b. 服務提供者須就一切有關臨牀護理和治理的事宜承擔專業責任，  政府在這方

面並無責任和義務；  

c. 本人會就下列服務取得政府資助：  
i. 大便免疫化學測試 ( 屬大便隱血測試的一種 )。基層醫生會把大便免疫化學

測試採便管 ( “ 採便管 ”) 發給本人，  以收集大便樣本，  其後會把大便樣本送
到指定化驗室進行化驗；  

ii. 大腸鏡檢查基本服務 ( 如本人的大便免疫化學測試結果呈陽性 )， 當中包
括 :- 

⚫ 一次大腸鏡檢查前的診症  

⚫ 大腸鏡檢查及  

⚫ 按需要而定的大腸鏡檢查後的診症。  
基層醫療醫生或會轉介本人至大腸鏡醫生來接受此大腸鏡檢查基本服務， 以排除患
上大腸癌或出現其他病變的可能性。 

3. 有關基層醫療醫生的工作流程方面，  本人明白：  
a. 在收集樣本前，  基層醫療醫生會發給本人兩支採便管，  以便在  8 星期內收集大

便樣本，  以供進行大腸癌篩查。  倘原先的採便管損壞、  遺失、  毁壞，  或遭化驗
室拒絕化驗時，  本人會獲補發另外兩支採便管；  

b. 本人會在收集第一個樣本當天起計的  4 天內，  把已寫上樣本收集日期的採便
管連同化驗表格，  交回指定的樣本收集點；  

c. 基層醫療醫生有責任通知本人有關大便免疫化學測試結果，  並與本人討論其
後的治理事宜，  而政府並無責任；  

d. 所有篩查測試 ( 包括計劃所採用的大便免疫化學測試 ) 都不是百分之百準確的。  
i. 即使大便免疫化學測試結果呈陰性，  本人也有可能患上大腸癌。  因此，  

本人仍須留意有否出現大腸癌的症狀，  並因應情況從速求診。  本人亦明
白定期接受篩查是重要的；  

ii. 即使大便免疫化學測試結果呈陽性，  本人也未必一定患上大腸癌。  本人
明白，  如該項測試結果呈陽性，  基層醫療醫生會致電本人安排第二次診症，  
說明結果呈陽性的含意，  並與本人商量及轉介接受大腸鏡檢查。  

4. 有關大腸鏡醫生的工作流程方面，  本人明白：  
a. 大腸鏡檢查是一項具入侵性的診斷性檢查，  有附帶風險，  而大腸鏡醫生會在進

行檢查程序前，  向本人詳細說明這些風險；  
b. 如首次大腸鏡檢查失敗，  大腸鏡醫生會與本人商討再次接受大腸鏡檢查或轉介

本人接受電腦斷層大腸造影檢查，  此電腦斷層大腸造影檢查費用會由政府悉
數支付；  

c. 如經大腸鏡檢查發現大腸癌或其他病變，  大腸鏡醫生會轉介本人按計劃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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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慣常護理渠道， 接受進一步治理， 例如在醫院管理局轄下機構或私營機構接受臨牀護
理。 這些護理服務將不在計劃的資助範圍內。 

5.  儘管政府已就計劃下的大便免疫化學測試和大腸鏡檢查提供資助，  視乎本人選取
的 服 務 提 供 者 而 定 ， 本 人 或 須 支 付 額 外 費 用 。 這 項 費 用 在 預 防 大 腸 癌 網 站 

( www. ColonScreen. gov. hk) 和醫療機構內張貼的小型海報均有載述。 
6.  本人明白，如本人退出或離開計劃，或者退出電子健康系統，服務提供者將不能

再查閱本人的篩查結果，亦再沒有義務通知本人有關結果。因此，本人可能會有錯
過重要篩查結果之虞。  

7.  本人特此同意把 ( a) 本人的個人資料、 ( b) 本人的通訊地址、 ( c) 本人的聯絡電話號  
碼，以及 ( d) 任何與計劃有關的資料 ( 包括但不限於臨牀資料 ) 轉交及發放予政府、其  
代理人或其他獲政府授權人士，  以供政府用於 “ 收集個人資料目的聲明 ” 所述的用途。  

本人的個人資料包括： 

⚫ 就香港身份證持有人而言：  本人的香港身份證號碼、  中英文姓名、  性別、  出生
日期和香港身份證簽發日期；  

⚫ 就豁免登記證明書持有人而言：  包括豁免登記證明書上所展示本人的香港身
份證號碼、  中英文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豁免登記證明書編號、  檔案編號及
簽發日期。  

本人的通訊地址和聯絡電話號碼是指電子健康系統所收集的相關資料。 

8.  本人知悉，  政府可能會為 “ 收集個人資料目的聲明 ” 所述的用途，  致電本人聯絡電
話號碼或／  及致函本人通訊地址，  與本人聯絡。  

9.  本人同意授權服務提供者讀取儲存在本人香港身份證內置晶片內的中英文姓名、
性別、  香港身份證號碼、  出生日期和簽發日期，以供“ 收集個人資料目的聲明 ” 所述
的用途。  

10.  本人同意，  已收集並儲存在計劃大腸癌資訊科技系統內的本人個人資料和任何資
料，將轉移至電子健康系統，  供本人在電子健康系統下已給予同意的醫療服務提供者
查閱。  

11.  本人明白，  此同意書 ( 包括此承諾及聲明 ) 須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規管，  並須按
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解釋；本人和政府須不可撤銷地接受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專屬司法
管轄權管轄。  

12.  本人已細閱此同意書 ( 包括此承諾及聲明 )，  並完全明白本人在此承諾及聲明下須
承擔的義務和責任。  
( 適用於不懂讀寫的參加者： 有關人員已向本人讀出並解釋此同意書， 包括其承諾及聲明， 亦
完全明白本人的義務和責任。) 

13. 本人聲明，本人在此同意書中所提供的資料，  全部與事實相符。  
14.  本人明白，  本人須遵守《  防止賄賂條例》 ( 第  201 章 ) 的規定，  不得向任何人提

供、索取或接受任何人根據該條例所界定的任何利益。  
15.  本人同意並授權政府 (i) 向醫院管理局索取有關診斷及治理本人大腸問題的臨牀資

料， 以及(ii) 使用該等資料來評估計劃。本人在本段所給予的同意，  在計劃期滿之後
會仍然有效。  

 

 收集個人資料目的聲明   

 

收集資料的目的  
你參加計劃所提供的資料，  包括個人及臨牀資料，  以及聯絡詳情，  會供政府作下列一項
或多項用途：  

a. 處理參加者登記參加計劃的事宜，  包括但不限於與入境事務處所保存的資料
核實；  

b. 有關計劃的行政、  監察、  審查和評估，  包括但不限於處理資助付款，  向參加者
提供所需的醫療服務和持續護理，  寄發大腸癌篩查有關的提示，  以及調查事
故和投訴；  

http://www.colonscreen.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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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作統計、  計劃監察、  評估和研究用途；  以及  

d. 作法例規定、  授權或准許的其他合法用途。  
 

你提供的任何資料， 包括個人資料， 純屬自願。 不過， 如所提供的資料不夠充分， 你可能無法參
加計劃。 

 

資料承轉人類別 
你所提 供的 個人 資料 主要 供 政府 內部 使用 ； 但如 有需 要， 政府 也可能 為上文( a) 至 ( d) 

段所述的目的， 向其他人士、 機構和第三者人士披露。 
 

查閱個人資料 
根據《  個人資料 ( 私隱 ) 條例》 ( 第  486 章 ) 第  18 和第  22 條， 以及附表  1 保障資料原則第  
6 原則的規定， 你有權查閱和修正你的個人資料。 衞生署為應查閱資料要求而提供資料時， 可能要
徵收費用。 申請查閱或修正個人資料，應以書函交到以下地址： 

衞生署大腸癌篩查計劃辦事處 

香港九龍觀塘觀塘道410號觀點中心19樓 

電話號碼： 3565 6288 
 

查詢 
有關所提供個人資料 ( 包括查閱和修正資料 )，  應向下述辦事處提出：  
衞生署大腸癌篩查計劃辦事處  

香港九龍觀塘觀塘道410號觀點中心19樓 

電話號碼： 3565 6288 


